
“亡国子孙取为戒”： 出土墓志所见

隋唐 “二王后” 介国公史事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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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出宇文去惑、宇文敬义、宇文君妻王氏、宇文仲逵、宇文士元以及宇文复夫人崔氏等隋唐 “二王

后”介国公家族墓志，为介国公爵位承袭提供了新证。志文既可见其家族与隋唐政治之关联，亦反映 “二王三

恪”制度演变。隋承周禅，以周静帝为 “二王后”介国公。继而北周皇族尽遭夷灭，唯疏支宇文洛得以入嗣介

国公。唐继隋祚，李渊或为否定东都杨侗、江都杨浩正统，复立宇文洛为 “二王后”，重申周、隋 “关中本

位”。介国公一爵传至宇文洛孙宇文暹，被武则天废黜。故宇文暹子去惑墓志在书写父爵时微婉其辞。武则天

归政于唐，中宗复以宇文暹长子离惑为 “二王后”。至离惑孙宇文晏时，爵位再遭玄宗罢废，旋而复封。安史

之乱爆发，宇文晏追随唐室，故获肃宗恩遇。晏子仲逵继袭后，迁居郊野，罕至长安。仲逵子士元淹迟数载，

历任县丞、尉，方承父爵。士元长孙宇文坤甚至沦为幕府下僚。介国公虽位列李唐一等氏族，然其家族并无政

治优势，仅为隋唐王朝德运与天命作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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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三恪”是经学传统中尊崇前代帝王后裔的名号。魏晋以降， “禅让”渐成王朝更迭主流方式。

新政权通过 “禅让”获得天命后，多设 “二王三恪”安置前朝帝胄或后裔，待以国宾之礼。隋唐时期，

“二王三恪”制度在讨论和调整中逐渐完善。隋封周室为介国公，北魏后裔为韩国公，设为 “二王后”。

唐以隋室为餋国公，北周遗胄为介国公，仍循 “二王后”之礼。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较早关注唐代 “二王

三恪”制度。１９７６年，他围绕白居易 《二王后》一诗，深入考察了隋以前 “二王三恪”之流变，及唐对

此制的礼仪实践。① １９９４ 年，中国学者谢元鲁撰文勾勒了 ３ 至 ９ 世纪 “二王三恪”制的形成与发展。②

２００４年，汪文学撰文讨论了 “二王后”与 “唐承汉统”的关联。③ ２０１２ 年，吕博以武则天、唐玄宗三次
改立 “二王三恪”为线索，探讨了唐代正统、历运之争，及其背后政治势力变迁等问题。④ 同年，孙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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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撰文指出 “周唐革命”前后政治意识与三次改立的关系。① ２０１７年，夏婧据 《柳怀素墓志》考证了武则

天载初改制，“远绍周汉”的运作细节。② 隋唐王朝所制定的 “二王三恪”制度，对后世王朝及周边政权

皆产生深远影响。谢元鲁指出五代虽设 “二王三恪”，但其趋于官僚化、平民化。③ 朱溢从宾礼角度，指出

北宋对唐代 “二王三恪”制的继承。④ 日本学者泷川政次郎、田中卓指出大和王权受唐代 “二王后”影

响，设立出云、纪伊二国造。⑤ 韩国学者朴初珑 （C o p ）指出，新罗文武王曾学习此制，恢复对高句丽、
伽耶祖先的祭祀。⑥

目前对 “二王三恪”的研究，已相当丰富。然受史料所限，既往研究多依赖制度条文，对那些承袭

“二王三恪”名号的前朝帝胄或后裔，未能充分关注。所幸宇文去惑⑦、宇文敬义⑧、宇文君妻王氏⑨、宇

文仲逵瑏瑠、宇文士元瑏瑡以及宇文复夫人崔氏瑏瑢等多位介国公家族成员的墓志得以刊布，为隋唐 “二王后”介

国公爵位承袭提供了可资凭证的史料瑏瑣，并清晰地呈现了隋唐两朝介国公家族的命运浮沉。墓志表明，介

国公虽尊为 “国宾”，然终其一生 “藏于庙堂之上”，陪衬隋唐皇室的德运与天命。介国公家族史，实乃

观察中古王朝德运叙事与政治博弈的镜鉴。本文将利用上述新刊史料，试从 “制度与人”的角度，剖析隋

唐 “二王三恪”的运转实态。

一、北周、隋、唐禅代与介国公的择立

大定元年 （５８１）二月，杨坚受禅建隋，改元开皇，随后封北周静帝宇文阐为介国公，作为隋朝的
“二王后”。然仅历经三月，宇文阐便遭不测，年仅九岁。瑏瑤 故隋文帝亟须重新选立介国公。此时，北周四

代皇室后裔已被翦除殆尽瑏瑥，只能让旁系袭爵。文帝最初准备立天水郡公宇文众为介国公，但旋即又诛杀

其父子。瑏瑦 宇文众被诛原因，史无明言，很可能是受其兄杞国公宇文椿牵连。宇文椿曾在周隋禅代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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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太傅、上柱国”身份，奉册向杨坚宣布禅位，是北周宗室最高代表。① 然 《周书·宇文椿传》称他

“大定初，为隋文帝所害”，并 “其五子西阳公道宗、本、仁邻、武子、礼献”也被屠戮。② 其弟宇文众可

能也由此坐诛。宇文众死后，宇文泰祖宇文韬后裔尽绝。文帝只能在宇文韬弟宇文阿头的后裔中挑选新介

国公。宇文阿头家族人丁不兴，仅剩虞国公宇文洛在世。据 《宇文去惑墓志》记载，入隋后，其爵降为

“蒙山郡开国公”。③ 在北周宗室凋零的背景下，这位远离政治风暴的皇室疏族成为唯一选项。所以文帝最

终选择转封宇文洛为第二任介国公。④

宇文洛一直活到唐初。武德元年 （６１８）五月，李渊受禅建唐，随即下诏以隋帝为餋国公，北周后裔
为介国公，共为 “二王后”：

革命创业，礼乐变于三王；修废继绝，德泽隆于二代。是以鸣条克罚，杞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

祀。爰及魏晋，禅代相仍，山阳赐号于当涂，陈留受封于典午。上天回眷，授历朕躬，隋氏顺时，逊其宝

位。敬承休命，敢不对扬，永作我宾，宜开土宇。其以莒之餋邑，奉隋帝为餋公，行隋正朔，车旗服色，一

依旧章，仍立周后介国公，共为二王后。⑤

诏书所言之 “隋帝”，即逊位于唐之隋恭帝杨侑；“周后介国公”，则指宇文洛。察 《宇文敬义墓志》所

载：“曾祖洛，周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南豳州刺史，虞国公。皇朝以承周绝，改封介国公”⑥，此正与诏

书之文相为表里，可互证。值得注意的是，与隋制不同，高祖确立周、隋后裔为 “二王后”，但未设 “三

恪”。虽然隋朝 “二王三恪”之制史无明载，但出土墓志表明，隋朝曾封北魏、北周后裔为 “二王后”，

西晋后裔为 “三恪”。《元昭墓志》记载：“曾祖谦，周封韩国公，承二王后。祖菩提，随袭韩国公。父宝

琳，随袭韩国公，皇朝绥州刺史”。⑦ 《司马铨墓志》记载：“曾祖运，隋国宾、龙泉郡丞，封琅琊公；祖

玄祚，隋国宾、琅琊公……帝王尊贤，兴废继绝，是以礼封二代，传崇三恪……”⑧ 《司马邵墓志》也记

载：“祖运，隋国宾、龙泉郡丞、琅琊公。”⑨ 可见隋朝以北魏后裔为 “二王后”之韩国公，让元菩提、元

宝琳父子嗣任；并以晋室后裔为 “三恪”之琅琊公，使司马运、司马玄祚父子袭封。不过，入唐后，唐高

祖李渊仅承认周、隋 “二王后”，未将北魏后裔韩国公列为 “三恪”。按 《元昭墓志》所载，其父元宝琳

尝任唐绥州刺史，考诸 “二王三恪”之制，本以宾礼待之，不行臣礼。元宝琳既出任唐廷职官，则其虽或

仍袭韩国公之爵，然已非昔日位列三恪之国宾，实同于唐室普通官员。

魏晋以降，历代政权多仅立前一朝后裔为 “二王后”，至隋文帝始备齐 “二王三恪”。唐高祖开国，

不循杨隋旧章，唯封两朝裔胄以为 “二王后”，三恪之设遂阙。考 “二王三恪”择立之沿革，实隐含着隋

唐两朝对自身正统所承、德运所归之深层考量。瑏瑠 隋室正朔，承晋、魏、周之绪。至唐高祖，乃抑魏统而

崇周祚，其权衡损益，盖与开国时势深相系联。唐朝肇建，实际控制区域仅限河东和关中。禅让于唐的杨

侑，也只是隋炀帝诸孙之一。此时，宇文化及在江都扬州扶植秦王杨浩为帝瑏瑡；越王杨侗在东都洛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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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 “二王三恪”为线索》，《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隋书》卷 ５ 《恭帝纪》。



“亡国子孙取为戒”：出土墓志所见隋唐 “二王后”介国公史事钩沉

基①，时称皇泰主。也就是说，炀帝三孙，分别在隋朝三大政治中心称帝，时人视为 “王统三分”。② 三方

势力必然会竞逐天命，杨侑在正统上并无优势。因而唐高祖须重申关中政权的特殊性。确立周、隋二王

后，既体现李氏家族的情感认同，也旨在唤醒并强化人们心中的 “关陇本位”记忆，凸显关中正统及隋唐

禅代的合法性。高祖未以北魏子孙列于三恪，或因北魏故都洛阳尚为皇泰主杨侗所据。若追崇魏室，恐世

人将视皇泰主为魏统之续。彼时皇泰主名望犹在李渊之上，诸方势力争相输诚款附。考史可知，耿国公王

士隆率军从江淮归附洛阳③，黔中许绍 “以郡遥属”④，河南李密、河北窦建德、江南杜伏威、沈法兴、光

州卢祖尚等割据政权皆献表称臣。⑤ 洛阳政权以其正统之位，深得山东、江淮诸方拥戴，遂与李唐各据半

壁，几成分庭抗礼之势。高祖不欲人心东向，遂有意淡化 “洛阳情结”⑥，特择北周宇文氏后裔 （宇文洛）

为介国公、隋恭帝杨侑为餋国公，奉为 “二王后”，而未以北魏子孙充 “三恪”之列。此举凸显 “北周—

隋—唐”一脉相承之关陇正统，以彰三朝相继、王业绵延。

唐太宗践祚之初，亦颇重周、隋 “二王后”。贞观初，诏为介、餋二公营建宗庙，以奉先祀。据 《大

唐郊祀录》载：

贞观初，诏曰：“介国公宇文氏落 （洛）、邬 （餋）国公杨行恭 （基），二王之后，礼数宜隆，寝庙未

修，廪饩多缺。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国宾。今可令有司量置国官，营修庙宇。”⑦

此时宇文洛仍在介国公任上。按宇文洛之父宇文兴在保定五年 （５６５）“袭爵虞国公”⑧，宇文洛应于此年
“命为虞国公世子”，时方九岁。⑨ 故宇文洛应生于北周闵帝元年 （５５７）。至唐太宗贞观二年 （６２８）瑏瑠，他
已年逾七十，可能殁于贞观中后期。

二、武后、中宗时期介国公的废除与复兴

宇文洛卒后，宇文去惑和宇文敬义兄弟二人墓志皆记其祖宇文裕 “袭介国公”（见图 １、图 ２）。瑏瑡 《元
和姓纂》也载：“阿头孙兴，大宗伯；生洛，封介公。洛生裕，裕生延，延生离惑，惑生庭立，并袭介

公。”瑏瑢 这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瑏瑣 中亦有印证：

表 １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宇文洛至宇文庭立世系

洛，隋介公 裕 延 离惑 庭立，并袭介公

宇文裕是宇文洛之子，生平不详，大约在贞观中袭爵。然而，对于宇文裕之后的第四任介国公，传世

文献和墓志记载之间存在差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皆载裕子宇文延袭爵。书于垂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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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旧唐书》卷 １ 《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７５年。
参见胡耀飞、谢宇荣：《杜儒童及其 〈隋季革命记〉辑考———兼论隋末唐初王统三分问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１８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 １３８ １４２页。
《隋书》卷 ６２ 《王韶附王士隆传》。
《旧唐书》卷 ５９ 《许绍传》。
《旧唐书》卷 ５３ 《李密传》、卷 ５４ 《窦建德传》、卷 ５６ 《杜伏威传》《沈法兴传》、卷 ６９ 《卢祖尚传》。
北魏孝文帝迁都后，“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魏书》卷 ７下 《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２０１７ 年）。
宇文泰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隋书》卷 ３３ 《经籍志二》），但不少权贵仍以 “河南洛阳”为

郡望。西魏、北周亦曾赐大臣附籍洛阳。参见牛敬飞：《北周宇文荄墓志考释》，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１８ 辑，第 １９１
１９２页。
王泾：《大唐郊祀录》卷 １０， 《大唐开元礼》附录，北京：民族出版社影印本，２０００ 年，第 ８０７ 页上栏。此段传抄讹字甚多，
“宇文氏落”应为 “宇文洛”之讹，“邬国公杨行恭”当作 “餋国公杨行基”。

《周书》卷 １０ 《虞国公仲附宇文兴传》。
《周书》卷 １０ 《虞国公仲附宇文洛传》。
《册府元龟》虽未载介、餋二公之名，但系年月为 “贞观二年八月”。参见 《册府元龟》卷 １７３ 《帝王部·继绝》，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０年影印本，第 ２０９４页下栏。
张永华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佚三编》，第 ４０３页；刘文、杜镇编著：《陕西新见唐朝墓志》，第 １０３页。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 ６ 《宇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 ９００页。
《新唐书》卷 ７１下 《宰相世系表一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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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６８８）的 《宇文敬义墓志》（见图 ２）则记裕子宇文暹承袭介国公。① 按 “暹” “延”二字字形相近，

传世文献所载 “宇文延”应是 “宇文暹”之讹写。但撰于景龙元年 （７０７）的 《宇文去惑墓志》（见图 １）
仅云祖宇文裕，袭介国公爵，对于宇文暹，只称为 “父”②，却不载他袭爵之事。

图 １　 《大唐故汉州长史宇文府君 （去惑）墓志铭并序》

图 ２　 《唐故左卫长上北门供奉宇文府君 （敬义）墓志铭并序》

８９１

①

②

刘文、杜镇编著：《陕西新见唐朝墓志》，第 １０３页。
张永华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佚三编》，第 ４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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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诸碑志通例，父祖官爵，例当追述。传世史籍与 《宇文敬义墓志》皆明载，暹 （延）承介国公之

爵。然其胞兄去惑墓志，于父爵未著一字。隐而不书，应另存隐情。

《宇文去惑墓志》不书父爵，当与载初元年武则天废介国公一事相关。垂拱四年 （６８８）四月廿二日，
宇文敬义下葬时，宇文暹还在介国公任上。然葬之翌年，即永昌元年 （６８９）十一月，武则天以睿宗名义
下诏改元载初，重立 “二王三恪”：

宜以发挥大宝，申明历数，恢皇家贞土之符，继炎刘真火之序。詀之罔极，垂之无穷。以周、汉之后为

二王，仍封舜、禹、成汤之裔为三恪，所司求其苗裔，即加封建。其周、隋宜同列国，其嗣使主祭焉。①

武则天黜北周、隋为列国，不复列于宾位；别承虞 （舜）、夏 （禹）、商 （成汤）、周、汉之绪，奉为正朔

所出。载初改制，旨在革易旧统，重定 “唐承周隋”之历运，实为武则天鼎革天命、代唐自立之先声。②

宇文暹从此失去了 “二王后”地位和介国公之爵。至 《宇文去惑墓志》撰文时，宇文暹之爵已遭废止十

八载，其人恐亦已辞世。故墓志中自不宜复提已革之衔。盖时移事易，笔削以合于当代之制。

永昌元年 （６８９），武则天更诏令访求周、汉、虞舜、夏禹、商汤苗裔，重立 “二王三恪”。《柳怀素

墓志》记载了相关细节：

暨乎越古金轮圣皇帝，继周而承四大，出震而综三才，为无为而龙跃，事无事而凤襢。有制爰访三恪，

式绍二王。府君之长子该申牒请袭，鸾台、凤阁勘 《姓氏录》 《血脉图》，据状历代英贤，准制合当承袭，

具报春官讫，见欲闻奏。③

柳怀素位止县令，其子柳该亦不过 “隆州录事”。然自载初改制后，柳该窥见时机，特向朝廷申牒，

自陈为姬周苗裔，请续 “二王后”之统。朝廷亦对此层层勘核，最终认定柳该 “合当承袭”，准其所请。

然延载元年 （６９４）七月柳怀素与夫人元氏合纎时，此事尚在 “见欲闻奏”之际，犹待圣裁。夏婧据此指

出，武周 “远承周汉”因追述谱系时代久远，改制存在现实困境。但武则天决意革故鼎新。从 《柳怀素墓

志》志石已近三品官规格来看，其家族门望骤贵。④ 由此可推，柳该很可能被正式立为 “二王后”，始得

享如此殊遇。其他宣称汉、舜、禹、汤苗裔者，应亦得封 “二王三恪”。唯相关载记湮佚，详节始末已难

复稽考。

武周时期，宇文暹家族失去了介国公爵位和特权，沉滞不起十有余年。不过，随着武则天统治终结，

他们也迎来了转机。神龙元年 （７０５）正月，张柬之、崔玄 C 等发动政变，诛张易之、昌宗兄弟，武则天
被迫下台。中宗李显由是复位。至二月，中宗下诏复国号为唐，国祚重归李氏。“至神龙元年五月十日，

制：‘宜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⑤得以重袭介国公爵位者，当为宇文暹之长子宇文离惑，其时年已近

七旬。⑥

过去受史料所限，武周时期废除介、餋二公之具体情形，始终晦暗难明。今 《宇文去惑墓志》《宇文

敬义墓志》相继出土并刊布，乃使第四任介国公宇文暹失爵、其子宇文离惑复得承袭之始末，得以揭示。

三、玄、肃、代三朝介国公的沉浮

宇文离惑生平事迹今已难详。然其袭爵时已年近古稀，据此可推，卒年大抵在中宗、睿宗之世。此后

由其子宇文庭立嗣为第六任介国公。传世文献不载宇文庭立之后的世系，所幸 《宇文仲逵墓志》记载可补

９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４ 《改元载初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２０页。
参见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 “二王三恪”为线索》，《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延载一 《大周故河东柳府君墓志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３１
页。标点有改动。

参见夏婧：《柳怀素墓志所见武周改立 “二王三恪”史事考》，《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王溥编：《唐会要》卷 ２４ 《二王三恪》，第 ５３９页。
《新唐书》卷 ７１下 《宰相世系表一下》；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 ６ 《宇文》，第 ９００页。前引墓志称敬义为宇文暹
第三子。去惑年长于敬义，但未袭爵，应为次子，据此可推断离惑为长子。去惑当年八月去世，年六十四。离惑长于去惑，故此

时应近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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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阙。志称 “曾祖离，祖超，父晏，三代并袭介国公，食邑三千户。”① 王书钦先生据其行辈与时代推考，

谓 “离”即离惑，“超”乃庭立之字。② 此说合乎情理，当可信从。宇文庭立 （超）生平不详，但 《册府

元龟》载有其子宇文晏承袭之事：

（开元）二十五年六月辛酉，制曰：“《夏典》有虞宾之位，《周书》载微子之封。皆所以启迪前王，发

挥后嗣。故介国公宇文超男晏，倬彼茂绪，曰予嘉客，肃雍成性，温润合礼。雅有助祭之容，宛是宜邦之

具。爰复尔国，以承天休，可袭封介国公。”③

依制文可知，宇文超 （庭立）卒后，开元二十五年 （７３７）六月，玄宗命其子宇文晏袭爵，为第七任介国
公。宇文晏历事三朝，至代宗大历三年 （７６８）犹可追迹。《宇文君妻王氏墓志》记载如下：

大历三祀龙集 戊 申闰六月廿九日，夫人遘疾□于怀真里之第，享年?七……大 ［夫］人幼□敏聪，长

而 婉淑，闲□之德，以配君子，是归于介国公， 多 出大雅之门焉……以其 年 □月一日窆□少陵原先茔，

礼也。哀子仲□等痛感幽泉，愿志贞石。④

据志可知，王氏所适为介国公，其子名 “仲某”。《宇文仲逵墓志》所载世系正为 “宇文晏—宇文仲逵”，

故 “仲某”即宇文仲逵⑤，王氏之夫为宇文晏。志中未言及其夫生平及合纎之事，可知大历三年王氏卒

时，宇文晏可能尚在人世，故夫人先行安葬。另可留意者，王氏葬地 “少陵原先茔”，当为介国公家族历

代归葬之所。此前宇文敬义 “迁窆于明堂县少陵原旧茔”⑥；宇文去惑 “葬于少陵原”⑦；宇文仲逵亦 “迁

纎于万年县洪原乡少陵原之旧茔”⑧；宇文复及其妻崔氏，亦纎葬于洪原乡曹赵村。⑨ 由此观之，少陵原一

带实为宇文氏累代家族茔域所在。

王氏之夫宇文晏袭爵期间，颇历朝局起伏。起初，玄宗于 “二王后”礼遇甚隆，开元三年 （７１５）二
月，特颁敕旨，重申对周、隋二王后裔的尊崇。其文曰：

二王后，每年四时享庙牲及祭服祭器，并官给。及帷幄几案有阙，亦官给。主客司四时省问，子孙准同

正三品荫。隋后每年给绢三百匹，米粟三百石；周后每年赐绢二百匹，粟二百石，并春秋支给。仍准见承袭

人亲兄为分袭者与三分，余各一分，兄弟有得职事官者，其物即还见袭人。瑏瑠

玄宗特敕规定，“二王后”祭祀所用礼器及日常供给，皆由官府支应。每岁按时赐绢帛、米粟。此外更授

介、餋二公与中书令、侍中、六部尚书等正三品官员同等恩荫权。至开元十五年 （７２７）闰九月，玄宗复
降敕旨，重申优遇二公之制。瑏瑡

然至天宝九载 （７５０），崔昌上言 “宜以唐承汉统”，玄宗遂更定商、周、汉为 “二王三恪”，废介、

餋二公之封。宇文晏失爵罢恩，其家族再遭重挫。然此制未行久远，天宝十二载 （７５３）五月，玄宗纳杨
国忠之议，复以周、隋后嗣为 “二王后”。瑏瑢 宇文晏再膺 “国宾”之礼。

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十一月，安禄山举兵反唐，翌年正月于洛阳称帝，建号 “大燕”。其后叛军西进，

攻陷长安。安禄山尝援引 “金土相代”“命燕革唐”之说，宣扬唐祚土德已终，燕将以金德代之。瑏瑣 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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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齐运通主编：《洛阳新获墓志百品》，第 ２０３页。
参见王书钦：《从新出唐 〈宇文去惑墓志〉〈宇文仲逵墓志〉略考北周介国赓续》，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３４辑，第 １３４页。
《宋本册府元龟》卷 １７３ 《帝王部·继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影印本，第 ４０７ 页上栏。明本 《册府元龟》将宇文超之名

误作 “字文超”（《册府元龟》卷 １７３ 《帝王部·继绝》，第 ２０９５页上栏），今从宋本。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第 ３６１页。标点有改动。
宇文仲逵卒于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享年七十八，依虚岁，当生于天宝二年 （７４３），时年廿六 （齐运通主编：《洛阳新获墓志百

品》，第 ２０３页）。
刘文、杜镇编著：《陕西新见唐朝墓志》，第 １０３页。
张永华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佚三编》，第 ４０３页。
李浩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第 ３０５页。

瑏瑡　 王溥编：《唐会要》卷 ２４ 《二王三恪》，第 ５３９页。
相关过程参见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 “二王三恪”为线索》，《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参见仇鹿鸣：《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２１ ２４页。



“亡国子孙取为戒”：出土墓志所见隋唐 “二王后”介国公史事钩沉

德相承，“大燕”似当循例尊崇北周、隋、唐为 “二王三恪”。然现存文献中未见相关记载。较有可能者，

乃安禄山仅改易德运，未设 “二王三恪”。而大历三年 《宇文君妻王氏墓志》仍称宇文晏为介国公，可知

其未受燕朝伪衔，始终奉唐正朔，故能保爵位于乱世而不坠。至德二载 （７５７）十二月，唐军收复两京。
乾元元年 （７５８）四月，肃宗于长安南郊行祭天大典，并大赦天下。赦文明载 “二王三恪，各与一子

官”。① 此举表明宇文晏其时已返长安，陪祀郊天，故获赐恩典。此为唐朝首度授予 “二王三恪”后裔实

职，确认其家族入仕权。

四、德宗至五代时期介国公的边缘化

宇文晏卒年史无明载，揆其世次，当在代宗之世或德宗前期。其子仲逵嗣为第八任介国公。按 《宇文

仲逵墓志》所记：

元和十五年正月三日，薨于京兆府富平县之私第，春秋七十八……每以丘壑为意，遂于县内郊居，二纪

于兹，不届城市，怡怡然，欣欣然，与兄弟相视而已也……以十一月四日壬寅迁纎于万年县洪原乡少陵原之

旧茔……②

宇文仲逵袭爵后，以时岁推之，约在贞元十二年 （７９６）徙居长安郊外富平县。仲逵栖隐于此凡 “二纪”

（二十四年），直至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正月离世。他原居于西京长安县怀真坊 （亦作怀真里、怀贞坊），

其母王氏即卒于 “怀真里之第”。③ 介国公宗庙亦设于此。④ 仲逵迁居缘由，无从确考。既居县郊二十余

载，“不届城市”，可知他罕至京师，恐亦未能履行 “二王后”的职责。原本相关祭祀朝仪，介国公当于

长安陪祀，方合礼制。⑤ 然唐后期礼典久旷，朝廷对介、餋二公亦显疏淡。宇文仲逵遂远离长安城阙，徙

居郊野，优游自适，颇得 “怡怡然，欣欣然”之趣。其所迁富平，亦是宇文氏追怀远祖之 “圣地”。北周

成陵 （文帝宇文泰陵）即在富平县西北十五里处。⑥ 此外，富平乃白渠所溉六县之一，土沃水丰，向为权

贵之家竞占田产、争夺水利之所。⑦ 仲逵久居是邑二十余载不愿返京，或亦在此广拥田业，安享丰饶。

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正月三日，宇文仲逵以七十八岁高龄谢世。是月，宪宗因服饵中毒，遂罢停元会，
朝野内外 “人情籄惧”。值此多事之际，朝廷恐难遑顾仲逵葬仪。正月庚子 （二十七日），宪宗遇弑。⑧ 越

六日，穆宗即位，方下诏命依礼安葬仲逵。⑨ 然新君初立，根基未稳。瑏瑠 介国公葬礼只能屡经迁延，直至十

一月四日，始得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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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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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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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６９ 《乾元元年南郊赦》，第 ３８４页。
齐运通主编：《洛阳新获墓志百品》，第 ２０３页。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第 ３６１页。
王泾：《大唐郊祀录》卷 １０，第 ８０７页上栏。此地本为乐思晦宅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 ９ 《唐京城三》，
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１８页）。武周初，乐思晦族灭，唯一幼子没为官奴，其宅可能入官 （《新唐书》卷 ４ 《则天皇
后本纪》；《旧唐书》卷 １８６ 上 《酷吏上·来俊臣传》）。此时介国公废黜，旧介国公庙可能降为家庙。怀真坊的新介国公庙，很

可能新建于中宗时，介国公家族亦入此坊定居。

“二王后”出席礼仪如下：圜丘礼、郊礼、蜡百神、祭日、祭月、祭方丘、祭后土、祭神州、祭社、太庙礼、籍田礼、巡狩礼、

朝贺及元会、明堂礼、封禅礼。此外还需主持周武帝庙四时祭祀。参见 《大唐开元礼》卷 ４ 至卷 ９７，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影印本，第 ３５页下栏 ４５７页上栏；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 ４ 《尚书礼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３页。唐后期礼制虽有增损，但 《大唐开元礼》的规定与原则仍受重视。参见刘安志：《关于 〈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和行用问

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吴丽娱：《皇帝 “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４期。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 １ 《关内道·京兆府富平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１０页。
参见吕博：《读 〈高陵令刘君遗爱碑〉论关中郑白二渠水利往事》，叶炜主编： 《唐研究》第 ２９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４年，第 １８３ １８５页。
《旧唐书》卷 １５ 《宪宗本纪》。
《旧唐书·穆宗本纪》载 “（正月）甲寅，二王后介国公宇文仲达卒，有司举旧典葬之”（《旧唐书》卷 １６ 《穆宗本纪》），“仲
达”当为 “仲逵”之讹。原系于正月，据 《二十五史干支通检》考订，应为 “闰正月”（王双怀、贾云主编：《二十五史干支通

检》，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５１８页）。
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４６２ ４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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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逵既卒，身后无嫡子承嗣，唯有庶出三子，名曰士元、士偕、士则。① 据 《宇文士元墓志》所载，

继爵者乃庶长子士元。志文云：

始授舒王府参军，转沂 ［忻］② 王府掾，选补河南府汜水县丞。寻迁京兆府昭应县尉……朝庭以 封 袭

礼崇，宠冠金紫。齿发尚壮，生涯□□。以开成五年九月廿五日寝疾，启手足于怀真里之私第，春秋六十

二……三月廿三日，嗣子复等奉?譛迁窆于万年县洪原乡。③

然仲逵死后，士元并未即行袭爵。仲逵下葬时，士元为 “忻王府功曹掾”。④ 其后历迁汜水县丞、昭应县

尉，方 “封袭礼崇”，嗣任第九任介国公。由此可知，自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仲逵逝世，至士元正式袭封，
其间爵位悬置多年。此一延宕，固与穆、敬二帝怠于朝政有关。但也反映出，唐后期礼仪蜪废，朝廷对

“二王后”尊崇既衰，袭封之事亦不甚措意。⑤

据志文，士元逝于开成五年 （８４０）九月廿五日。⑥ 其子宇文复袭爵，为第十任介国公。宇文复生平无
载，然其妻崔氏墓志已刊，志文云：

介国宇文姓嗣君，讳复。其夫人崔氏，以乾符六年五月四日，终于州真宁县唐兴乡。用其年十一月十

七日，窆于万年县洪原乡曹赵村。复也先殁，葬于兹土，至是纎焉。崔氏，博陵人，享年六十一……复之

先，用后周荫，故我封于介而代袭之。⑦

崔氏卒于僖宗乾符六年 （８７９）五月，其夫介国公宇文复先已亡故。墓志未载宇文复子嗣，仅可由崔氏
“享年六十一”推知，其夫大致卒于懿宗咸通年间至僖宗乾符初年。志文未载子嗣，这说明崔氏可能未诞

下嫡子。故宇文复殁后，介国公应由其庶子或宗族旁支承袭。

宇文复之后世系于史无征。然开成三年 （８３８）《田英墓志》中，录有 “介公元孙”宇文坤结衔。其

衔称 “经略随军将仕郎试太子通事舍人后周介公元孙太阳子。”⑧ 据前考证，时任介国公乃宇文士元。故

宇文坤当为士元孙，宇文复庶子或亲侄。他自号 “太阳子”，可能已皈依道教。⑨ “经略”应即溪州所属之

“黔中经略使”，故宇文坤为溪州刺史撰志。“试太子通事舍人”乃宇文坤所带试衔，“随军”为其实职，

掌勤杂冗务，列于下层幕吏。瑏瑠 宇文坤以介国公长孙之身，而漂泊远镇，充此下僚。可见其家世虽贵，于

仕途却无助益。

后梁代唐，封李氏后裔为莱国公，和餋国公并称为 “二王后”，介国公为 “三恪”。瑏瑡 后唐灭梁，应复

唐制，以周、隋为 “二王后”。后唐清泰三年 （９３６）七月，时任介国公宇文颉从将作监丞调任汝州襄城
县令。瑏瑢 历朝身为 “国宾”、不行臣礼的 “二王三恪”，竟被授中下层官职，纳入了臣僚范围。在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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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运通主编：《洛阳新获墓志百品》，第 ２０３页。
唐代仅昭宗第六子?于乾宁二年 （８９５）十二月封沂王 （《旧唐书》卷 ２０上 《昭宗本纪》），年代晚于宇文士元。忻王造与士元年

代相近 （《旧唐书》卷 １１６ 《肃宗代宗诸子·忻王造传》），“沂王”当为 “忻王”之讹。

王书钦：《再论北周介国赓续———以新出唐 〈宇文士元墓志〉〈宇文复夫人崔氏墓志〉补证》，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４１
辑，第 １８９、１９９页。原录文有阙，据拓片补。
齐运通主编：《洛阳新获墓志百品》，第 ２０３页。然忻王李造于元和六年 （８１１）薨 （《旧唐书》卷 １１６ 《肃宗代宗诸子·忻王造
传》），其嗣未袭忻王爵，府官应废。士元此职乃前资官，并非现任。

餋国公此际亦如是。元和十五年 （８２０）四月 “三恪餋国公杨造卒”（《旧唐书》卷 １６ 《穆宗本纪》），至宝历元年 （８２５）“（八
月）戊申，以餋国公杨造男元凑袭餋国公”（《旧唐书》卷 １７上 《敬宗本纪》）。

宇文士元死后，新即位的武宗辍朝以示哀悼，并下敕以为常式。参见王溥编：《唐会要》卷 ２４ 《二王三恪》，第 ５４０页。
李浩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第 ３０５页。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第 ２１７７ ２１７８页。此志撰者为 “经略随军将仕郎试太子通事舍人后周介公元孙太阳子撰”，文末记

“宇文坤述文并书”，可知撰者即宇文坤。

“太阳子”是道教修炼成仙的传说人物，见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卷 ４ 《太阳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
１５３页。
参见渡边孝：《唐代藩鎭における下级幕职官について》，《中国史学》第 １１巻，京都：朋友书店，２００１ 年，第 ８６ ８７ 页；金宗
燮 （G H I ）：《唐代　 藩鎭　 吏职鎭 K D E ) 》（《唐代藩镇吏职研究》），（韩）《东洋史学硏究》第 １６５辑，２０２３年。
王溥编：《五代会要》卷 ５ 《二王三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８５页。
《旧五代史》卷 ４８ 《唐书·末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点校本修订本。



“亡国子孙取为戒”：出土墓志所见隋唐 “二王后”介国公史事钩沉

的五代时期，“二王三恪”逐渐平民化、官僚化，渐失贵族身份。① 后晋建国，以隋、唐为 “二王后”，北

周为 “三恪”。② 此后介国公一脉渐湮没无闻，退出历史舞台。

图 ３　 介国公家族世系图

表 ２　 介国公家族仕宦考

姓名 世系关系 可考最高职官 依据

宇文洛 第二任介国公 幽州刺史 （袭爵前） 《宇文去惑墓志》

宇文去惑 宇文暹 （第四任介国公）之子 汉州长史 《宇文去惑墓志》

宇文敬义 宇文暹之子 左卫勋卫、长上、北门供奉 《宇文敬义墓志》

宇文远惑 宇文暹之子 梁王掾 《李郴妻宇文氏墓志》

宇文士元 第九任介国公 京兆府昭应县尉 （袭爵前） 《宇文士元墓志》

宇文坤 宇文士元之孙 黔中经略随军、试太子通事舍人 《田英墓志》

宇文颉 五代时期介国公 太子率更令 《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五》

宇文成器 宇文远惑之子 绛州翼城县丞 《李郴妻宇文氏墓志》

宇文邈 宇文成器之子 御史中丞
《李郴妻宇文氏墓志》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

宇文鼎 宇文邈之子 户部侍郎、判度支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

宇文瓒 宇文邈之子 右散骑常侍 《李郴妻宇文氏墓志》

结语

综上，我们结合石刻史料与传世文献，梳理了北周后裔介国公一族的世系传承与重要史事，勾勒出该

家族自隋以降二百余年间的兴衰轨迹。本文通过对介国公家族的个案考察，试图揭示：在中古贵族政治渐

次转向官僚体制的进程中，如 “二王三恪”这般被礼制 “符号化”的贵族代表，其实际生存状态究竟如

何？以上探讨，或可为理解中古政治文化的演变，提供一些新的观察视角。

“二王三恪”之制，可视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记忆工程。作为北周历史记忆的象征，介国公在重大礼仪

场合中的列席、所受恩赐及其宗庙祭祀活动，共同构筑成一种 “记忆之场”。③ 真正重要的，或许并非 “二

３０２

①

②

③

参见谢元鲁：《隋唐五代的特殊贵族———二王三恪》，《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 ２期。
《旧五代史》卷 ７６ 《晋书·高祖纪二》。
皮埃尔·诺拉 （Ｐｉｅｒｒｅ Ｎｏｒａ）提出 “记忆之场”的概念，并指出 “只有两类事件属于记忆之场，这与事件本身是否重大毫无关系。

一类事件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后来的人们在回溯时赋予它起源的光荣，即奠基性断裂的庄重。另一

类事件之中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很快它就被赋予浓重的象征意义”。参见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收

入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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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恪”制度本身，而是隋唐王朝借此展开的一系列 “纪念活动”。通过这些典礼，隋唐王朝可宣示其正统

承袭的历史脉络。在这些仪式中，介国公承载并传递着 “周—隋—唐”德运相承的政治意涵。本质上，他们

不过是 “五德终始说”下的一种政治象征符号而已。

故介国公家族荣枯，非系于爵位、家世或个人才具。“二王后”家族虽列第一等氏族①，然其远离朝堂，

门第难以转为实权。介国公后嗣仕途多蹇，如第四任介国公宇文暹之子敬义，３３岁始荫补三卫 （左卫勋卫），

３９岁卒前仍无职事官。② 其兄去惑因高宗封禅充辇脚，得恩许铨选，释褐坊州司仓参军，渐入州县历练。③ 第
九任介国公宇文士元曾任王府官，府罢，十年未调。其父仲逵薨逝，士元历县丞、县尉方袭爵。士元长孙宇

文坤，漂泊西南小藩黔中，屈为下吏。五代武人当政，介国公宇文颉亦舍 “国宾”之贵，任襄城县令、太子

率更令 （从四品上）等官。唯第八任介国公宇文仲逵似早悟此理，遂远离繁华，迁居近郊二十余载。无论是

“二王八司马”革新昙花一现，宰相武元衡遇刺后长安戒严，抑或宪宗崩逝时朝野惶然，皆未扰其 “怡怡然，

欣欣然”。

当介国公一族疏离 “国宾”之尊时，宦途反而更为顺遂。武周时期宇文暹爵废家落，其子去惑则稳步升

迁。历京畿县令，进阶中散大夫 （正五品上），终至汉州长史。虽止步中层，不及 “丞、郎、给、舍”等名

流，却远超 “伤心一尉便终身”“一片绿衫消不得”④ 之下僚。中宗复封宇文离惑为介国公。离惑之弟远惑无

须恪守国宾之责，子孙投身功名，终显达于一时。

据远惑重孙女宇文氏墓志 （《李郴夫人宇文氏墓志》）云：

高祖远惑，皇任梁王掾；曾祖成器，皇任绛州翼城县丞，赠礼部员外郎；祖邈，皇任御史中丞。左迁澧州

刺史，赠太尉；父瓒，见任右散骑常侍。⑤

宇文远惑曾任 “梁王掾”，梁王应指武则天之侄武三思。⑥ 可见介国公废爵后，远惑主动趋附新朝，得入武三

思王府。其子成器虽止于县丞，然成器子宇文邈于贞元中官至御史中丞。⑦ 宇文邈之子瓒，官至右散骑常侍。

另一子宇文鼎，文宗时拜户部侍郎、判度支。⑧ 故宇文氏追述先祖时，无须以介国公后裔自矜，盖因其父祖

已为显宦。

介国公家族之兴替，恰如白居易 《二王后》诗中讽喻：

二王后，彼何人？介公餋公为国宾，周武隋文之子孙。

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周亡天下传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

唐兴十叶岁二百，介公餋公世为客。明堂太庙朝享时，引居宾位备威仪。

备威仪，助郊祭，高祖太宗之遗制。

不独兴灭国，不独继绝世。欲令嗣位守文君，亡国子孙取为戒。⑨

白居易曾揭示 “二王三恪”制之本相：大唐二百余年间，介国公、餋国公世代身居 “宾位”，附属于赫赫

威仪。高祖、太宗礼尊 “二王三恪”，非徒慕 “兴灭继绝”之古义，实欲李氏子孙勿蹈北周、隋之覆辙。

然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李唐皇室竟沦为后梁 “二王后”莱国公。后唐灭梁，号为中兴，亦作后晋 “二

王后”郇国公。宋太祖受禅， “封周帝为郑王，以奉周嗣”瑏瑠，然仅行于后周一朝。宋仁宗嘉四年

４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显庆四年 （６５９）高宗下诏改 《氏族志》为 《姓录》，“以皇后四家、餋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

等”（王溥编：《唐会要》卷 ３６ 《氏族》，第 ７７５页）。
刘文、杜镇编著：《陕西新见唐朝墓志》，第 １０３页。
张永华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佚三编》，第 ４０３页。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 １６ 《哭从弟》，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１３１０页。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第 ２４２６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宇文邈系为宇文庭立的从子 （《新唐书》卷 ７１下 《宰相世系表

一下》），但不详之前世系。志文称宇文邈之祖名为远惑，从行辈推之，应为宇文去惑、敬义、离惑之弟。

据前文宇文去惑、敬义史事推之，远惑应在武周时期任此职。参 《旧唐书》卷 １８３ 《外戚·武三思传》，此时梁王为武三思。
宇文邈生平考证，参见劳格、赵钺著，徐敏霞、王桂珍点校：《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 １ 《左司郎中·宇文邈》，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２年，第 １８页。
宇文鼎生平考证，参见劳格、赵钺著，徐敏霞、王桂珍点校：《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 ２ 《左司员外郎·宇文鼎》，第 ７７ ７８页。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 ３ 《二王后》，第 ２８７页。
徐松等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２９２２页。



“亡国子孙取为戒”：出土墓志所见隋唐 “二王后”介国公史事钩沉

（１０５９），何鬲建言 “愿考求唐、周之苗裔，以备二王之后，授以爵命，封县立庙，世世承袭，永为国

宾”，太常礼院议曰 “如上取唐室，又世数已远，于经不合。惟周则我朝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且今之

制度，与古不同，难以遽行”，否定其议。① 终宋之世，虽礼遇柴氏，却不备 “二王三恪”。往后历朝皆不

设此制。② 无论介、餋二公之裔，抑或李唐遗胄，皆堙没于史牒典籍之中。

（责任编辑：周 奇）

Ｔａｋｅ ａｓ ａ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ｅ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牶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ｗａｎｇｈｏｕ Ｄｕｋｅ ｏｆ Ｊ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ｉ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Ｅｐｉｔａｐｈｓ

ＬＶ Ｂｏ牞 ＬＩＵ Ｊ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ｅｐｉｔａｐｈｓ ｏｆ Ｙｕｗｅｎ Ｑｕｈｕｏ牞 Ｙｕｗｅｎ Ｊｉｎｇｙｉ牞 Ｗａｎｇ 牗 ｗｉｆｅ ｏｆ Ｙｕｗｅｎ Ｊｕｎ 牘 牞 Ｙｕｗｅｎ
ｚｈｏｎｇｋｕｉ牞 Ｙｕｗｅｎ Ｓｈｉｙｕａｎ牞 ａｎｄ Ｃｕｉ 牗ｗｉｆｅ ｏｆ Ｙｕｗｅｎ Ｆｕ牘—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ｎｇ Ｅｒｗａｎｇｈｏｕ牗二王后 牘Ｄｕｋｅ ｏｆ
Ｊｉｅ ｌｉｎｅａｇｅ—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Ｊｉ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ｉ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ｎｋｅ牗二王
三恪 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Ｚｈｏｕ牞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Ｊｉｎｇ ｏｆ 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ｅｎｆｅｏｆｆ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Ｊｉ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牞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Ｚｈｏｕ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ａｓ ｅ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ｄ牞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Ｙｕｗｅｎ
Ｌｕｏ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ｋｅｄｏｍ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ｉ牞 Ｌｉ Ｙｕａｎ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ｄｅｎｙ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 牗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牘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Ｈａｏ 牗ｏｆ Ｊｉａｎｇｄｕ牘 ｂｙ ｒ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Ｙｕｗｅｎ Ｌｕｏ ａｓ ｔｈｅ Ｅｒｗａｎｇｈｏｕ牞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ｃｅｎｔｒ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Ｓｕｉ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Ｊｉｅ ｔｉｔｌｅ ｐａｓｓｅｄ ｄｏｗｎ ｔｏ Ｙｕｗｅｎ
Ｌｕｏｓ ｇｒａｎｄｓｏｎ Ｙｕｗｅｎ Ｘｉａｎ牞 ｗｈｏ ｗａｓ ｄｅ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Ｗｕ Ｚｅｔ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牞 ｗｈｅｎ Ｙｕｗｅｎ Ｘｉａｎｓ ｓｏｎ
Ｑｕｈｕｏ ｗｒｏｔｅ ｏｆ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ｔｉｔｌｅ ｉｎ ｈｉｓ ｅｐｉｔａｐｈ牞 ｈｅ ｕｓｅｄ ｓｕｂｔｌｅ ｗ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Ｗｕ Ｚｅｔｉａｎ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ｎｇ牞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Ｚｈｏｎｇｚｏｎｇ ｒ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Ｘｉａｎｓ ｅｌｄｅｓｔ ｓｏｎ Ｌｉｈｕｏ ａｓ Ｅｒｗａｎｇｈｏｕ 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ｔｈｅｎ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ｏ Ｌｉｈｕｏｓ ｇｒａｎｄｓｏｎ Ｙｕｗｅｎ Ｙａｎ牞 ｗｈｏ ｗａｓ ａｇａｉｎ 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ｕａｎｚｏｎｇ ｂｕｔ ｓｏ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 Ｌｕｓｈａｎ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牞 Ｙｕｗｅｎ Ｙ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ｃｏｕｒｔ牞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ｕｚｏ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Ｙｕｗｅｎ Ｙａｎｓ ｓｏｎ Ｚｈｏｎｇｋｕｉ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牞 ｈｅ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ａｎｄ ｒａｒｅｌｙ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Ｚｈｏｎｇｋｕｉｓ ｓｏｎ Ｓｈｉｙｕａｎ ｗａｉｔ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ｅａｒｓ牞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ｕ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Ｅｖｅｎ Ｓｈｉｙｕａｎｓ ｅｌｄｅｓｔ ｇｒａｎｄｓｏｎ Ｙｕｎｋｕｎ ｆ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ｏｗ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Ｊｉ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ａｎｋ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牞 ｔｈｅｙ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ｎｏ ｒｅ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牞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ｅｒｅｌｙ ａｓ ｆｏｉ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牶 Ｅｒ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ｎｋｅ牞 Ｄｕｋｅ ｏｆ Ｊｉｅ牞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牞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

５０２

①

②

徐松等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第 ２９２４ ２９２５页。
清修 《续通典》称金朝 “封海滨王耶律延禧为豫王，昏徳公赵佶为天水郡王，及齐刘豫为三恪”（嵇璜、刘墉等撰：《续通典》
卷 ７１ 《三恪二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影印本，第 １５６２页下栏）。然金章宗曾 “问太常卿张F ：‘古有三恪，今何无
之？’ F 具典故以闻”（《金史》卷 ９ 《章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可知金朝仅以封爵安置降国君主，未设 “二王

三恪”。


